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君杰

本报讯 一男子当面自称公职人

员， 在骗取对方信任后， 竟用高额回报

引诱对方投资， 前后共计诈骗 400 多万

元。 日前， 徐汇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投资

诈骗案件， 犯罪嫌疑人王某被警方刑事

拘留。

近日， 市民张先生来到徐汇公安分

局枫林路派出所报案， 称其一年前经朋

友介绍， 认识了一名自称“公职人员”

的王某。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王某向

张先生推荐了一个号称“很容易” 赚钱

的投资项目， 并称这个所谓的“投资项

目” 在去年就赚了 50 万元， 今年想邀

请张先生一起参与投资。 由于张先生曾

和王某约在单位门口见过面， 出于对

“公职人员” 的信任， 便对王某所说深

信不疑， 直接“投资” 了 20 余万元。

在半年时间内， 张先生陆续向王某

转账了 200 余万元， 却从未获得过分红

和收益。 有些疑惑的张先生便找到王某

单位询问情况， 得到的答复是， 单位从

未有过这项投资项目， 而王某以前确为

该单位人员， 但早已辞职。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立即找王某对

质， 但王某声称自己离职是因为和朋友

开了一家公司， 并希望张先生继续投

资， 待其成为公司大股东以后， 就能赚

到钱。 同时， 王某还给张先生发送了一

张公司账户的截图， 看到截图上有 300

多万元资金的张先生再一次选择相信了

王某的说辞， 并在之后的半年里又陆续

转账了 100 多万元。 等待了一年后， 当

张先生向王某要收益时， 王某依然以各

种借口搪塞， 意识到被骗的张先生选择

了报警。

民警接报后迅速展开调查， 锁定嫌

疑人王某并将其抓获。 到案后， 王某对

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并交代， 他

从一开始就编造了这个“投资谎言”，

骗取张先生一步一步往里投钱， 只要张

先生有所怀疑， 便转给他一点钱来博取

信任。 而事实上， 王某开的公司也只是

个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 公司的另

外几名投资者也是其伪造出来的， 就连

那张 300 多万元的公司资产截图， 也是

他用 P 图软件制作的。 目前， 王某因

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

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男子冒充公职人员诈骗400多万元
徐汇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投资诈骗案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黄若媛

本报讯 因分手后心生怨恨， 女子

范某某冒充自己的闺蜜、 姐姐、 后爸，

以其本人流产、 脑癌晚期、 死亡、 房屋

抵押等理由索要补偿费、 丧葬费等钱

款， 诈骗前男友 25 万余元， 而后挥霍

一空。 日前，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范某某依法提起公诉。

去年 3 月， 范某某与沈某某在一健

身房内结识， 随后迅速坠入爱河， 发展

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两个月后范某某假

装怀孕试探对方， 双方就孩子问题引发

分歧， 沈某某于同年 6 月向范某某提出

分手， 两人不欢而散。

分手后， 范某某心生怨恨， 创建新

社交账号， 在分手第二天假装成自己的

闺蜜， 在微信上找到沈某某， 虚构“范

某某准备轻生跳楼， 范某某的母亲得知

女儿准备轻生的消息后心脏病突发， 已

在上海去世” 的谎言， 让其支付范某某

相关打胎的弥补费用及置办母亲葬礼的

丧葬费费用。

沈某某知道这一消息， 心中愧疚万

分， 也没有任何怀疑， 立即给范某某转

账 19999.99 元。 去年 7 月， 范某某又

虚构自己患上脑癌的事实， 以闺蜜的口

吻痛斥他害得范某某家破人亡， 向沈某

某寻求经济补偿， 沈某某又给予其

32000 元用以治疗脑癌。

尝到甜头后， 范某某又注册了一个

微信账号， 谎称是自己的姐姐， 以姐姐

的口吻将母亲过世、 妹妹身患脑癌的事

情和沈某某协商， 获取 55000 元补偿

费。 同年 8 月中旬， 范某某用闺蜜和姐

姐的微信号告知沈某某自己已经因脑癌

“过世”， 让其想办法为自己处理“后

事”，同时用另一微信账号谎称为自己的

后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继续索要钱财，

沈某某便向其转了 60000 元作为范某某

的丧葬费。 8 月底，范某某再次以自己姐

姐的名义， 虚构房产需要现金抵押的事

实向沈某某寻求帮助， 获得钱款近 9 万

元。

但是， 此时沈某某已经开始厌烦，

对“前女友的亲友们” 不断问自己要钱

无力招架， 逐渐开始不再回应。 范某某

依然时不时用闺蜜、 姐姐、 后爸的名义

向沈某某借钱， 均未获得回复， 这令她

更加生气。

去年 9 月， 沈某某发现范某某的游

戏账号一直在线， 并且战绩和范某某

“生前” 极其相似， 10 月， 通过和健身

房教练的聊天， 沈某某最终发现自己被

骗， 立刻向公安机关报警。

同年 11 月， 范某某在接到公安机

关电话后自行投案自首。经审查，检察机

关认为范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

266 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故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本报讯 去年中旬， 上海市公安局

浦东分局外高桥公安处经过前期缜密侦

查， 挖掘出一个以“疗休养” 为名义，

针对江浙沪地区老年人群体实施诈骗的

犯罪团伙。 该犯罪团伙人数众多， 且分

布于上海、 江苏及周边等多地区， 浦东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 全面开展案件侦

破工作。

去年 12 月 23 日， 专案组经过数月

调查取证，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出动 300

余名警力分赴上海、 江苏等地开展集中

收网行动， 成功抓获犯罪媒疑人 111

名， 现场查获夸大抗癌药效的廉价保健

品 8000 余盒。

初步查明， 该团伙以犯罪嫌疑人张

某某为首且分工明确， 有“业务员” 专

门负责在江浙沪等地通过送鸡蛋、 送小

礼品、 发送小广告等方式， 诱骗老年人

参加健康讲座， 后以免费“疗休养” 形

式诱骗老人至外省市某酒店。 其间， 会

有假冒专家为老人集中授课， 贩卖假冒

伪劣保健品。 推销过程中， 如果有老人

犹豫不决， 嫌疑人就会以伪造社会知名

人士诊疗案例、 现场演示虚假实验等方

式， 不断夸大所售产品的功效， 诱使被

害人在行程结束前， 支付高额款项购买

廉价食品用于所谓抗癌、养生、保健等，

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经鉴定，所谓的抗癌

“明星产品”是犯罪团伙自产的廉价保健

食品， 生产成本仅为 20~50 元， 却以

980~4980 元的高价售卖给受害人。 经初

步梳理， 共涉及江浙沪等地被害人近千

人， 被骗金额从 4980 元至 20 余万元不

等，涉案金额累计达 1800 余万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等 111 名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浦东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进一步侦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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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五星级酒店、 特色海鲜大餐， 还有

“高端医疗检测” 和“专家诊疗”， 这些

通通免费！ 殊不知， 当老人们登上那些

免费的接送班车参加“疗休养” 时， 就

已经掉进一个精心布置的骗局。 近日，

浦东警方捣毁一涉老诈骗团伙， 抓获犯

罪嫌疑人111名。相
世

免费“疗休养”老年团实则“包藏祸心”
江浙沪等地近千名老人中招 涉案1800余万元

编造自己“死了”，女子诈骗前男友25万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该女子提起公诉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 2866弄 13号 402、 502室评估结果公告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 2866 弄 13 号 402、 502

室评估结果公告如下：

标的物：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 2866 弄 13

号 402、 502 室； 土地宗地号： 浦东新区北

蔡镇下西浜村 27/1 丘； 宗地 （丘） 面积为

16093.00 平方米； 土地用途： 住宅； 使用

权取得方式： 土地使用权转让； 402 部位

建筑面积： 144.97 平方米； 502 部位建筑面

积： 118.88 平方米； 房屋类型： 新工房 2；

房屋结构 ： 混合 1； 总层数 ： 5； 竣工日

期： 1997 年。

估价时点： 2024 年 1 月 18 日

估价方法： 比较法、 收益法

估价结果： 市场价格为 RMB21380000 元，

建筑面积单价为每平方米 RMB81031 元。

评估机构：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 请十日内向

徐汇法院执行局提出。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8 日 10:00 时至 2024 年 4 月

11 日 10:00 时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

家路 2 号） 举行 “先 72 小时在线竞价， 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 拍卖会。 在线竞价阶
段竞买人资格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为现场网络同步拍卖的起拍

价。 现公告如下：

长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司法拍卖公告

拍卖标的：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太湖国家

旅游度假区长沙岛太湖之星别墅 558 幢

不动产

起拍价： 580 万元 保证金： 58 万元增

价幅度： 4 万元及其倍数

详见“公拍网”的《拍卖公告》、《司法

拍卖须知》、《特别规定》、《拍品描述》等。

注意事项：

1、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节假日除外）：即

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9 日 9:00 时 -16:00

时凭身份证至本司开具预约看样单。

2、 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4 年 4 月 10 日 16:00 时。 保证金以在

截止时间前到账为准。

3、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11

账 号： 11015037487007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公司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 70 号

1705-1706 室 （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汤先生 021-32031292

         18149799929


